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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重新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佛燃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公司及作为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的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营业部、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同华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禅城支行、珠
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营业部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并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高要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的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新增项目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的建
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经协商一致，公司及子公司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会同
保荐机构银河证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禅城支行、 珠海华润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禅城支行、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丙方：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仅用于甲方高要

市管道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项目、水南至禄步（萨米特陶瓷）天然气高压管道工程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
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海明、黄钦亮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
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15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
资金净额的 20%的，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
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
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原甲、乙、丙三方
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失效。

三、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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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开始，会期半天。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2 日 9:

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益园文创基地 C 区会议中心（5 号楼一层）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戴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共 19 人，代表股份

72,431,7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2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58,832,6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50.134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13,599,043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88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9 人，代表股份 2,215,47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79%。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2,215,4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887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

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189,6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58%；反

对 24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73,3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723%；反

对 242,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27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189,6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58%；反

对 24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73,3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723%；反

对 242,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27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189,6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58%；反

对 24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73,3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723%；反

对 242,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277%；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189,6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58%；反

对 24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73,3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723%；反

对 24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277%；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057,2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31%；反

对 374,4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69%；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1,04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992%；反

对 374,4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008%；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189,6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58%；反

对 24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73,3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723%；反

对 24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277%；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189,6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58%；反

对 24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73,3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723%；反

对 24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277%；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189,6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58%；反

对 24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73,3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723%；反

对 24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277%；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2,189,6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58%；反

对 24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2%；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73,37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723%；反

对 24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277%；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昊律师、侯家垒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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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及参股公司股权划转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上披露了 《关于子公司及参股公司股权划转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2），现就本次股权划转事项中关于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高压管网公司”）将持有的广东珠海金湾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珠海金湾公司”）3%股权和广东粤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港能
源公司”）100%股权划转至佛山市华拓能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拓能公
司”）的相关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一、股权划转事项情况
上述股权划转的划出方高压管网公司和划入方华拓能公司的股权结构相同，

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划转前后，公司间接持有划转标的珠海金湾公司和粤港能
源公司的股权比例不变。

上述股权划转是公司内部为调整业务架构而实施的资产整合， 具有合理商业
目的，公司将按照税法相关文件规定使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按账面净值进行划转，
不涉及交易对价支付，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股权划转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权明
成立日期：2004 年 10 月 28 日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25 号 3 楼 301-303 室(住所申报)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统一接收所有进入佛山市地域范围内的管道天然气，向城市燃气企

业及大型直供用户销售天然气；天然气输配管网、场站和压缩天然气（CNG）加气
母站的投资、建设、经营；天然气购销等。

股权结构：

（二）划入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市华拓能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权明
成立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道中 18 号 7 楼 703 室(住所申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对能源行业进行投资。
股权结构：

华拓能公司股权结构与高压管网公司股权结构相同。
（三）划转标的基本情况
1.珠海金湾公司
公司名称：广东珠海金湾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良廷
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20 日
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环港西路 105 号行政办公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1,235.574093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主营业务：对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输气干线、天然气加工利用项目的投资、建

设；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槽车的租赁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高压管网公司持股 3%，高压管网公司全资子公司

粤港能源公司持股 8%，珠海金湾公司的其他股东包括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 30%）、广州发展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5%）、广东能源集团天然气有
限公司（持股 25%）、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江门市城建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

2.粤港能源公司
公司名称：广东粤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炜
成立日期：2005 年 8 月 16 日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63 号 1004 之二房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5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能源、化工、公用事业、运输及其他项目投资等。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高压管网公司持有粤港能源公司 100%股权。
三、划转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
（一）划转前股权结构

（二）划转后股权结构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关于子公司及参股公司股权划转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2）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3 日

股票代码：002750 股票简称：龙津药业 公告编号：2020-036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并对中小投资

者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通知公告时间：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告编号：2020-029）
2. 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2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街道昆明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兰茂路 789 号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樊献俄先生
7. 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8 日
8.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39,563,03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34.84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39,559,93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34.84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3,1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8%。
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云南

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 1、关于《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139,560,03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8%；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2、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39,560,03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8%；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3、关于《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39,560,03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8%；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4、关于《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39,560,03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8%；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5、关于聘任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60,03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8%；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258%；反对 3,0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774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6、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60,03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8%；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258%；反对 3,0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774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7、关于《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560,03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8%；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现场见证律师认为，龙津药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程序、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真实、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关于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2020-034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增加或减少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2 日 14: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罗新路 50 号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叶湘武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7、会议的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8 人，代表股份 354,581,18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40.30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303,405,44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34.486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 代表股份 51,175,74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816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人，代表股份 64,019,06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7.27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2,843,32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1.45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 代表股份 51,175,74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8169％。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4,040,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74％；

反对 496,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99％；弃权 44,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478,06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49％；反对 496,2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51％；弃权 4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0％。

表决结果：通过。
2、《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4,040,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74％；

反对 496,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99％；弃权 44,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478,06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49％；反对 496,2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51％；弃权 4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0％。

表决结果：通过。
3、《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4,040,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74％；

反对 439,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40％；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478,06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49％； 反对 439,80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870％； 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81％。

表决结果：通过。
4、《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4,040,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74％；

反对 439,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40％；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478,06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49％； 反对 439,80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870％； 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81％。

表决结果：通过。
5、《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4,040,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74％；

反对 439,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40％；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478,06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49％； 反对 439,80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870％； 弃权
101,2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81％。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 2020 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4,040,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74％；

反对 496,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99％；弃权 44,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478,06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549％；反对 496,2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751％；弃权 4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2020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2,280,2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11％；

反对 2,256,1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363％；弃权 44,8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718,1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4058％； 反对 2,256,15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242％； 弃权
44,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0％。

表决结果：通过。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法律意见书摘要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徐莹律师、郦苗苗律师出席大会并出具了经该所
负责人朱小辉确认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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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2020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

总股本减去公司实施回购的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 0.75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4、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后的两个

月。
5、本次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为 1,306,995,373 股（已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持有的 1,895,900 股公司股票），公司本次现金分红共计 98,024,652.98 元。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本

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减去公司实施回购的股份数 1,895,900 股后
的股份数 1,306,995,373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5 元（含
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675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5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75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9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1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 =（实际总股本 - 公司回购专户股数）×分配比例，即
98,024,652.98 元 =（1,306,995,373-1,895,900）股×0.075 元 / 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
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
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074891 元 / 股计算。（每股现金
红 利 = 现 金 分 红 总 额 / 总 股 本 ， 即 0.074891 元 / 股 =98,024,652.98 元 ÷
1,308,891,273 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价格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074891 元 / 股。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1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92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22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9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36 号
咨询联系人：曹卉
咨询电话：0760-87885678
传真电话：0760-87885677
七、备查文件
1、《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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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事项已经 2019
年 1 月 13 日、2019 年 1 月 29 日分别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已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
协注[2019]SCP168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和《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
号、2019-007 号、2019-013 号、2019-071）。

2020 年 5 月 20 日， 公司进行了 2020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工作，本
次发行规模为 5 亿元人民币，2020 年 5 月 22 日该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 现将发行
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0 牧原 SCP004

代码 012001882 期限 270 日

起息日 2020 年 5 月 22 日 兑付日 2021 年 2 月 16 日

计划发行总额 5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 亿元

发行利率 2.80% 发行价格 100 元/百元面值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www.chinamoney.com.cn）和上
海清算所网（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3 日


